体检考生须知

一、集中时间
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上午8：30
二、集中地点
福州市工人文化宫正门

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八一七中路766号
三、需携带的材料

手写签名的体检须知、面试通知书、身份证、一寸免冠半身彩色近照1张、黑色水笔、近视者佩戴眼镜、现金。

四、注意事项

1.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不要饮酒,避免剧烈运动。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B超等检查,请在受检查前一天晚餐后禁食10-12小时，体检的当日早晨禁食、禁水，空腹体检。

2.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在体检表备注栏备注;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事先告知医护人员,勿做X光检查(应将有关情况填写在体检表中,并在体检前向工作人员报告)。

3.有关视力检查：根据要求，裸视力（不戴眼镜）时视力不达标的人员可进行矫正视力（戴眼镜后）的检查，请受检者一定要把自用眼镜带来（矫正至4.8以上）。

4.体检时考生家属、朋友等人员不得跟随，否则对体检对象按违纪处理，取消进入后续环节资格。

5.体检过程实行封闭管理，不得与外界联系。请勿随身携带手机等一切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包袋、纸张等进入体检现场，体检之前须把上述物品上交工作人员保管。考生体检全过程不得使用任何通讯工具或其他电子设备，如有违反，无论是否开机，一经发现，均按违纪处理，取消体检资格。

6.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场复检。对于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在接到体检结论的7日内提出复检申请，复检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复检的具体时间由招录单位另行通知。
7.体检费用男443.7元，女523.7元，实际金额根据每个考生实际情况而定，由考生本人承担，使用现金支付，请多备现金。

8.体检完毕后体检对象在《体检表》上填写信息时，不得擅自改动任何体检指标，否则按违纪处理，取消进入后续环节资格。
9.因考生体检不合格或自动放弃而造成岗位空缺的，按报考该岗位进入面试的人员中按照考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递补人选。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报考者，不予聘用或取消聘用。无故不参加或迟到，均按自动弃权处理。

考生签名（加按右手拇指手印）：

                             签收日期：
